重庆中医药学院安全技术服务
询价采购函

一、投标报价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服务名称
	包干总限价（元）
	报价
（元）

	1
	安全管理体系 技术服务
	1. 风险辨识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
（1）对学院进行全方位安全风险辨识，对辨识出的风险进行分级并制定相应管控措施。交付《学院安全风险辨识和分级管控清单》；
（2）对照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对学院各场所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制定隐患台账，提出整改建议。交付《学院隐患排查台账》；
2. 安全制度优化完善：对学院现有消防、交通、食品、物业、治安等板块安全规章制度进行梳理、完善。交付《学院安全管理手册》；
3. 全员安全管理岗位责任清单编制：
（1）梳理学院现有岗位设置，明确各岗位安全职责边界，交付《岗位安全职责梳理表》；
（2）编制全员岗位安全责任清单，覆盖学院领导班子、职能部门、院系、后勤服务及学生安全员，交付《安全管理制度汇编》；
（3）设计安全责任签字确认流程及模板，交付《安全责任承诺书模板》；
（4）指导学院完成责任清单发布及全员签字确认工作，交付《责任清单宣贯PPT》；
4. 应急预案体系编制与优化：
（1）编制1部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交付《学院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2）编制4部核心专项应急预案：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交付《应急预案汇编》；
（3）编制不少于7个重点场所现场处置方案（含：会议中心、体育馆、图书室、实验室、宿舍、食堂、配电室等），交付《重点场所现场处置方案汇编》；
5. 售后保障：2年内，每年提供一次法律法规标准符合性审视咨询；新法规标准出台后，30日内提供对照修改建议；运行中发现文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免费提供修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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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此报价为包干价，包含服务所需的工具费、设备费、人工费、管理费、保险费、税费等全部相关费用。


二、服务内容：
1.本次安全技术服务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重庆市高等院校内部安全稳定工作暂行规定》《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重庆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重庆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等现行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结合重庆中医药学院办学运行实际开展所有服务工作，所有交付成果均须符合现行有效规范的硬性要求。
2.中标人完成全部服务内容的半成品初稿后，须到校组织召开一次成果解读及征求意见会，向学院相关部门及使用单位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正式成果（终稿）并提交学院相关会议审议。正式成果经审议通过并印发后，中标人须开展全校范围内的宣讲培训，并指导各部门、各场所对照成果文件进行不低于30天的实际运行与对照实施。实施期间如发现问题，中标人须免费提供再次修改完善服务，直至成果符合实际运行需求。最终交付成果为纸质版一式两份、电子版一份。交付完成后，采购人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款项。
三、服务时间：服务期限为90个自然日，进场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中标人须在进场后90个自然日内完成全部服务并提交正式成果。 
四、付款方式
中标人根据采购人内部征求意见情况修改完善，形成正式成果，经采购人相关会议审议通过并正式印发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项。中标人须在付款前提供合法有效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五、质量及安全承诺：
1.服务过程严格按国家规范执行，确保数据准确、结论公正。
2.服务过程中严格遵守学校安全管理规定。
3.服务人员须服从采购人现场管理。
4.在服务过程中，须切实做好安全防护措施。若在此期间发生安全事故，相关责任均由中标人承担。




投标人名称（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人地址：                         办公电话：      
 手机：

                     报价时间：     年      月     日


询价须知：
1.本次询价按照符合需求、质量和服务相当的原则，以报价最低者为中标人；报价不得超过包干总限价。若报价相同，则通过抽签方式确定中标人。
2.供应商需提供以下资料（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3.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授权委托书原件（附法定代表人及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5.需提供至少一份从事安全管理技术服务的相关业绩证明或资质证书（如安全评价机构资质、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资质等）。
6.所报询价函应为原件，内容应填写完整无遗漏，否则视为无效。所有投标资料要求内容完整、信息清晰，每页加盖公章。投标文件外包装须密封完好并加盖公章。
7.四部核心专项应急预案需要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制定应急预案，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自然灾害类突发公共事件。包括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生物灾害、破坏性地震灾害等。
（2）事故灾难类突发公共事件。包括校园火灾、交通事故、拥挤踩踏、水电气等能源供应故障，组织师生外出实习、参观、考察等集体活动，以及校园周边、学校所属企事业单位发生的突发安全生产事故、交通运输事故等。
（3）公共卫生类突发公共事件。包括学校内以及学校所在地区发生的，可能对学校师生及教职员工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危害的突发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新传染病以及我国已经消灭的传染病、食品安全事件、急性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师生及教职员工身心健康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和处置。
（4）社会安全类突发公共事件。包括涉及学校各类师生及教职员工的各种非法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请愿等突发公共事件；涉及学校师生及教职员工的集体罢课、罢餐、聚集、上访和封堵交通等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在校园内的打、砸、抢、烧事件；校外人员围堵校门、冲击学校教学、科研和办公场所、干扰学校正常秩序等突发公共事件；校园及周边发生的交通事故、严重暴力伤害、群殴、骚乱、大型罢工等导致师生及教职员工伤亡的治安、刑事案件；针对学校师生及教职员工制造的绑架、纵火、凶杀、投毒、爆炸等各类恐怖事件；针对学校师生及教职员工的渗透破坏事件；在校园内进行的非法传教以及未经批准举行的政治性活动；其他社会安全类突发公共事件。

采购人名称：重庆中医药学院
地址：重庆市璧山区璧城街道国学路61号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15696106508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4月30日上午10:00前，所有资料密封后投递至重庆中医药学院体育馆H-119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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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中医药学院党委保卫部   
                      202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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